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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
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沪规划资源产〔2026〕146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关于加强产业用地出让合同和
产业发展合作协议监管服务的通知

各区规划资源部门、产业部门，各相关管委会：

为保障产业高质量发展，落实产业用地高质量利用和自然资

源部履约监管要求，加强“产业姓产、工业姓工”全生命周期管

理，健全“签约-建设-投产-运营”全链条服务体系，本市工业

用地全面实行“有偿使用合同+产业发展合作协议”联合监管模

式，构建权责清晰、协同高效的产业用地监管服务格局。现将有

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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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严格项目准入，精准核定产业绩效

建立动态更新的产业招商项目储备库，强化产业项目招商引

资与产业用地保障的精准衔接，引导新增产业项目优先使用已完

成收储或纳入储备计划的土地。产业项目招商洽谈与准入评审全

流程工作中，强化规划资源部门前置介入、全程参与机制，深化

与产业主管部门协同联动，全面提升空间规划、用地保障与产业

准入的协同效能。

新供地工业项目，土地入市交易前，产业部门牵头完成项目

产业准入，在出让征询单中明确投资、投产、达产等产业绩效履

约指标，会同属地政府（街镇）、开发区管委会形成《产业发展

合作协议》（预协议），确保协议内容与产业征询单内容一致，并

与《土地出让合同》（预合同）一并公示。

存量改扩建工业项目，涉及生产空间扩建扩容、项目扩产扩

能、变更生产内容等情形的，各区需按照产业准入要求，对拟建

项目的产业契合度、环境友好度等进行综合评估，明确投资、投

产、达产等关键绩效指标，强化存量工业用地再开发全链条管理。

二、统筹出让合同与发展协议，协同推进签约管理

新供地工业项目，企业竞得土地后，与规划资源部门签订《土

地出让合同》，明确土地用途、出让面积、出让年限、规划条件、

出让金、开竣工时间、开竣工违约金、土地收回方式等关键信息。

属地政府（街镇）或开发区管委会，按照《产业发展合作协议》（预

协议）内容，与企业同步签订《产业发展合作协议》。

存量改扩建工业项目，按照区级要求完成相关流程后，根据

项目实际情况，规划资源部门与企业签订新版《土地出让合同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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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地政府（街镇）或开发区管委会与企业签订《产业发展合作协

议》。

《土地出让合同》签订主体须符合法律法规规定，土地出让

管理权限应清晰明确。《产业发展合作协议》签订主体须具备行

政管理职责，不得委托园区公司签订。《产业发展合作协议》签

订后，同步上传至土地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备案。

三、健全供后监管机制，强化履约兑现与服务保障

明晰责任分工，压实监管责任。按照“谁提出、谁履责、谁

监管”原则，规划资源部门、产业部门、属地政府（街镇）、开

发区管委会协同做好监管工作。属地政府（街镇）或开发区管委

会负责日常巡查、开竣工信息报送、《产业发展合作协议》履约

监管、违约处置；产业部门负责组织填报产业绩效履约数据、开

展投达产认定；规划资源部门负责开竣工违约、闲置土地处置、

土地使用权收回等履约监管和违约处置。

开展联合检查，加强履约通报。落实“存量产业用地跨部门

综合监管”相关要求，规划资源部门、产业部门定期开展联合现

场检查，督促工业项目开竣工、投达产履约。加强部门间信息共

享，定期通报全市工业用地出让合同及发展协议履约情况。

强化产业协同，优化服务保障。推动产业链协同赋能，打通

上下游供需衔接，帮助投产企业对接配套资源，促进产能持续释

放。建立长效跟踪培育机制，对开竣工、投达产困难企业实行“一

企一策”帮扶，推动其尽快实现稳定生产、提质增效。

四、做好平稳过渡，确保精准高效衔接

2026 年 6 月 1 日起，新发布出让公告的工业用地，应启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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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版《土地出让合同》，并签订《产业发展合作协议》；新受理的

工业用地补充出让合同、存量补地价合同，同步实行联合监管模

式。

2026 年 6 月 1 日前，已公告未签约的工业用地，按已公示

的预合同签订正式《土地出让合同》；已受理的工业用地补充出

让合同、存量补地价合同，签订原版《土地出让合同》。

仓储用地项目，参照工业用地项目联合监管模式执行。研发

总部通用类和产业类项目，按照上述工业用地联合监管模式适时

实施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.招拍挂出让产业部门征询单（产业用地）模板

2.《工业用地产业项目类出让合同》模板

3.《工业用地标准厂房类出让合同》模板

4.《产业发展合作协议（工业用地产业项目类）》模板

5.《产业发展合作协议（工业用地标准厂房类）》模板

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2026 年 4 月 30 日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办公室 2026 年 4月 30 日印发


	一、严格项目准入，精准核定产业绩效
	二、统筹出让合同与发展协议，协同推进签约管理
	三、健全供后监管机制，强化履约兑现与服务保障
	四、做好平稳过渡，确保精准高效衔接
	附件：1.招拍挂出让产业部门征询单（产业用地）模板

